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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2016－026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力”）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本次拟担保金额为江苏海力银行

贷款美元 4,000万元（可折算为人民币借款），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96,043.60万元、美元 2,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

2015年 9月 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同意为

江苏海力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申请的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美元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期限自 2015年 10月 9日起至

2016年 10月 8日止，并于 2015年 9月 28日与国开行签署了《32102011501100000769 

号贷款合同的保证合同》。详情请见公司 2015 年 11月 1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临 2015-054号公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浆业”）拟为上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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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力向国开行申请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到期续贷业务提供担保，贷款金额为美元

4,000万元（可折算为人民币借款），贷款期限为一年,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本次担保不属于公司于 2016年 2月 1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为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化工”）及其子公司江苏海力

2016年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信

用证、融资租赁等债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担保额度。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2月 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2016-010 号公告。 

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石化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延良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己二酸及其副产品精苯、硝酸、环己烷、甲苯、二甲苯制造；己内

酰胺及其副产品硫酸铵制造；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海力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9.70 亿元，总负债为

26.67亿元，流动负债合计 22.77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3亿元；2015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38.21亿元，净利润 0.90亿元。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江苏海力总资产为 43.17亿元，总负债为 29.74亿元，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25.20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3亿元；2016 年 1-6月份实现

营业收入 15.37亿元，净利润 0.36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杨延良先生持有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集团”）90.00%的股

权，目前博汇集团持有本公司 25.88%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杨延良先生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博汇集团持有海力化工 19.00%的股份，同时杨延良先生持有山东科润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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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科润投资”）83.34%的股权，科润投资持有海力化工 53.00%的股

份，杨延良先生为海力化工的实际控制人，而江苏海力为海力化工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博汇浆业与江苏海力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江苏海力

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博汇浆业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该担保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在该担保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根据签署合同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江苏海力目前经营状况稳定, 此次担保用于江苏海力银行贷款到期续贷业务，

风险相对较低，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9,953.33 万

元、美元 2,000.00 万元（除对子公司担保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外），子公司对本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61,680.22万元、欧元 5,700.00万元、美元 4,000.0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411,633.55万元、欧元 5,700.00万元、美元 6,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14%，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九月九日 


